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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正是人民法院司法能力建设的核心。要确
保司法公正，就必须增强法官的适用法律能力、驾驭
法庭能力、诉讼调解能力和判决说理的能力。在审判
战线上，我们不仅需要肯于吃苦，加班加点，勤劳奉
献，多办案、快办案的办案能手，更需要秉公执法、
确保案件质量，不出错案，像宋鱼水那样公正高效、
辨法析理、胜败皆服、具有很强司法能力知识型的好
法官。
法官开庭审理案件，是审判工作的一个主要内容。

为了能够更好地驾驭法庭，使庭审顺利进行，法官不
仅要精通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还要有丰富的审判经验；
对法庭上临时出现的复杂问题，要有依法处理的应变
能力。法官如果不能驾驭法庭，开庭不能顺利审理案
件，不能写出说服力很强的裁判文书，很难适应审判
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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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鱼水同志说：“一个法官，一生可能要审理几
千件案件，但一个当事人，有可能一辈子跟法院只打
一次交道，我不能让他感到不公平。”案件不管审判结
果如何，宋鱼水同志都让赢者赢得堂堂正正，输者输
得明明白白，让当事人双方胜败皆服。刑事案件尽管
与民事案件、知识产权案件性质不一样，但作为人民
法官，应当具有宋鱼水那种公正司法、倾心为民、恪
守职业准则、对人民满腔热忱的精神。我们所承办的
案件，应当尽可能地使被告人、被害人及其家属，对
法院的判决心服口服，尽可能地减少上访申诉，努力
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从而促进社会的安定。而要做
到这一点，努力提高自己的司法水平，能够制作出具
有很强说服力的裁判文书是不可忽视的。

我们光想不办错案不行，重要的是要想一想怎样
才能不办错案，想一想怎样才能具备不办错案的能力
和业务水平。要使案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使当事人
心服口服，法官必须具有较高的法学理论和较强的办
案能力。

较高的法学理论和较强的办案能力从哪里来？从
学习中来，从审判实践中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一庭和刑二庭，为了指导全省刑事审判工作，曾经编
写了一本《犯罪数额与情节》，这本书是适用刑法的参
考读物，它的出版受到广大审判人员的欢迎。现在，
多年从事刑事审判工作的吴 、张世琦两位同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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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刑事审判工作实际，对如何适用刑事诉讼法，又写
出了《犯罪数额与情节》一书的姊妹篇《刑事案件审
理与裁判》。这本书是作者在审判实践中学习和运用刑
事诉讼法的体会。该书包括刑事案件的审判程序与方
法、对某些具体案件与问题的处理、错案分析和司法
文书等几个方面。它的出版，为从事刑事审判工作的
法官提高办案质量提供了较好的参考资料。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刘曼娜

2005年 7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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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判程序与方法

（一） 一审程序与审判方法

1．案件审查

《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
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
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
定开庭审判。”这一规定包括以下三条内容：一是对提起公诉
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二是对于具备开庭审判条件
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三是对于不具备开庭审判条件的案
件，如果收案并且开庭审判，则没有法理依据。对自诉案件，
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
审查起诉包括收案前的审查和收案后的审查两种。收案前

的审查，其目的在于确定是否应该收案；收案后的审查，其目
的是如何搞好公开审判，如何作出正确判决。
有的审判人员由于没有充分重视审查起诉的重要作用，或

者是由于缺乏审判经验，他们一看到人民检察院起诉来的案件
之后，为了抓紧时间审判，对有关材料粗略地看了一下就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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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并且匆忙地把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 这种做法因为没
有认真审查起诉而违反了 《 刑事诉讼法》 第150条的规定， 往
往使审判工作十分被动。

例如， 应该有法医鉴定而没有， 或者对鉴定应该进行重新
鉴定而没有重新鉴定； 对一些账目应该进行审计而没有进行审
计； 对于应该提取的证据而没有提取等等。 这样的案件收案
后， 审判工作无法进行， 再想退回补充侦查已经不太可能。 在
审判阶段如果继续做侦查阶段应该做的工作， 将会占用大量的
审判时间， 使审判超过审限要求。 审判人员即使打延审报告，
也很难使该案在法定的审限内结案。

审查起诉一般要查看以下问题： 一是要审查该案是否属于
本法院管辖。 二是要查明案件的犯罪事实是否清楚， 证据是否
充分、 确实， 影响定罪量刑的情节是否清楚， 对于缺少重要证
据， 使人民法院无法作出正确判决的案件， 不能收卷立案， 不
能交付审判。 三是要查看是否遗漏罪行和遗漏同案人。

审判实践证明， 为了抓紧时间审判而节省审查起诉的时
间， 对于不具备交付审判的案件而收卷立案， 将会使审判工作
处于被动地位， 不仅容易超审限， 而且很难保证案件质量。

2．庭前准备

对公诉或者自诉案件经过审查后， 认为可以交付审判的，
应当立案受理。 受理后， 要组建合议庭， 同时要确定担任法庭
记录的书记员， 并且应该开一个预备庭， 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
量， 研究、 部署开庭审理的具体方法和步骤， 做好开庭前的各
项准备工作。

庭审前准备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一是要了解案情， 确定是否公开审理； 对于公开审理的案

件， 要制定庭审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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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案情， 承办人在开庭审理前， 是否可以讯问被告
人呢？ 对这个问题， 不仅理论界有争议， 在审判实践中大家的
看法也不完全相同。 我们认为， 对某些重大、 复杂案件， 为了
审查案件， 了解案情， 在开庭以前先提审被告人不违反刑事诉
讼法的规定。 其好处是， 可以了解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和思想动
态， 加深对案情的了解， 会使开庭审理顺利一些。 但应该想
到， 这样做容易浪费时间， 还要注意避免产生先入为主的可
能。

庭审提纲应该写明开庭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还要注意到可
能出现的一些问题。 即使是一个审判经验很丰富的老审判员，
为了确保庭审质量， 使庭审顺利， 也应该有一份庭审提纲。 庭
审提纲的内容一般是： （ 1） 合议庭成员在庭审中的具体分工；
（ 2） 明确起诉书指控犯罪事实的重点和认定案件性质的要点；
（ 3） 讯问被告人的重点； （ 4） 控辩双方拟出庭作证的证人、
鉴定人和勘验、 检查笔录制作人的名单； （ 5） 控辩双方拟当
庭宣读、 出示的证人书面证言、 物证和其他证据的目录；（ 6） 庭
审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应采取的措施。

二是在开庭10日以前， 给被告人送达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
副本， 并且告知被告人可以委托辩护人。 在开庭以前如果不能
提审被告人， 那么， 案件主审人最好能亲自参与送达起诉书副
本工作， 以便了解被告人的认罪态度， 掌握其思想动向， 并且
告知被告人在法庭审理中， 法庭将进行事实调查、 当庭辩论、
由被告人作最后陈述等阶段， 以便被告人有个思想准备， 从而
使开庭能够顺利进行。

三是将开庭的时间、 地点在开庭3日以前通知人民检察院。
四是在开庭3日以前， 传唤当事人， 通知辩护人、 诉讼代

理人、 证人、 鉴定人和翻译人员， 送达传票和通知书。 送达诉
讼文书必须有送达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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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在开庭3日以前， 公布案由、 被告人姓名、 开庭时间
和地点。

3．开庭审理

审判案件应当公开进行。 涉及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阴私的案
件， 不公开审理。 对于当事人提出申请， 确属于涉及商业秘密
的案件， 也不应当公开审理。 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 任何公
民， 包括与审理该案无关的法院工作人员和被告人的近亲属，
都不得旁听。 审理未成年被告人的案件， 适用相关规定。 被害
人、 诉讼代理人、 证人、 鉴定人， 经人民法院传唤或者通知，
没有到庭， 如果不影响开庭审判的， 人民法院可以开庭审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在开庭7日前， 应当将起诉书或
者抗诉书的副本送达被告人， 并告知委托辩护人等事项， 或者
通知其家属， 了解是否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 开庭3日前， 贴
出开庭公告， 并且将开庭的时间、 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 将传
唤当事人、 通知辩护人、 证人、 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的传票和通
知书进行送达。

审判长在开庭前， 要查明检察员、 辩护人是否已经到庭，
被告人是否已经被押到候审室。 如果人员到齐， 具备开庭条
件， 审判长应当及时通知书记员宣布法庭纪律， 按时开庭。

在法庭开庭之前， 书记员要宣布法庭纪律。 其固定内容
是： “ 请大家坐好， 保持肃静， 现在宣布法庭纪律。 根据 《 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和 《 人民法庭规则》 的有关规定，
旁听人员必须遵守下列纪律： （ 1） 未经许可， 不得录像和摄
影； （ 2） 不得随意走动和进入审判区； （ 3） 不得发言、 提
问； （ 4） 不得鼓掌、 喧哗、 哄闹和实施其他妨害审判活动的
行为； （ 5） 旁听人员携带的手机等通讯工具一律关机。 对于
违反法庭纪律， 不听制止者， 审判长可以口头警告、 责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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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情节严重的， 处以罚款、 拘留； 对严重扰乱法庭秩序， 构
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宣读了上述法庭纪律之后， 书记员要说： “ 请检察员、
辩护人、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诉讼代理人、 法定代理人、 诉
讼代理人到庭入席”。 “ 请审判长、 人民陪审员入席”。 当然，
如果没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 或者是
二审没有人民陪审员， 应当注意适当调整上述内容。 上述内容
进行完了之后， 书记员要说： “ 报告审判长： 开庭前的准备工
作已经就绪， 请开庭。” 这些内容在法庭开庭审理之前进行，
但这不是法庭审理活动的内容， 不必记入法庭笔录。 这一部分
内容尽管谁都懂， 但有些人不重视。 需知， 这一部分内容进行
得好， 就会对下一步的审理打下基础； 如果这一部分进行得不
严肃、 不规范， 就会影响到下一步的开庭审理的严肃性。
第一，庭审开始阶段。
对于是先传被告人到庭， 然后再由审判长宣布开庭， 还是

首先由审判长宣布开庭， 然后再传被告人到庭， 各地法院做法
并不完全统一。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125条规定， 应该是审判
长首先宣布开庭， 然后再传被告人到庭。 如果在审判长宣布开
庭之前， 就先把被告人押到法庭， 这种做法， 不符合法律规
定。

被告人被传到法庭以后， 审判长首先要核对被告人身份，
查明被告人的下列情况：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族、 出生地、
文化程度、 职业、 住址； 所在单位的名称、 住所地、 诉讼代表
人的姓名、 职务； 是否受到过法律处分及处分的种类、 时间；
是否被采取强制措施以及采取强制措施的种类、 时间； 收到人
民检察院起诉书副本的日期； 如果是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附带
民事诉讼被告人收到民事起诉状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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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审判长要宣布案件的来源、 起诉的案由、 附带民事
诉讼原告人和被告人的姓名 （名称） 以及是否公开审理。 对于
不公开审理的案件， 要当庭宣布不公开审理的理由。

随后审判长应当宣布合议庭组成人员、 书记员、 公诉人、
辩护人、 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的名单。 应当告知当事人、 法定代理
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有下列诉讼权利： （ 1） 可以申请合议庭组
成人员、 书记员、 公诉人、 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回避； （ 2） 可以
提出证据， 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 调取新的证据、 重新鉴定或
者勘验、 检查； （ 3） 被告人可以自行辩护； （ 4） 在法庭辩论终
结后， 被告人可以作最后陈述。

审判长要分别询问当事人、 法定代理人是否申请回避， 申
请何人回避和申请回避的理由。 如果当事人、 法定代理人申请
审判人员、 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人员回避， 合议庭认为符合法
定情形的， 应当依照有关回避的规定处理； 认为不符合法定情
形的， 应该当庭驳回， 继续法庭审理。 如果申请回避人当庭申
请复议， 合议庭应当宣布休庭， 待作出复议决定后， 决定是否
继续法庭审理。 同意或者驳回回避申请的决定及复议决定， 由
审判长宣布， 并且说明理由。 必要时， 也可以由院长当庭宣
布。
第二，法庭调查阶段。
审判长宣布法庭调查开始后， 应当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

书； 有附带民事诉讼的， 再由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其诉讼
代理人宣读附带民事起诉状。 起诉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为两起以
上的， 法庭调查时， 一般应当就每起犯罪事实分别进行。 在审
判长主持下， 被告人、 被害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
分别进行陈述。 在审判长主持下， 公诉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
犯罪事实讯问被告人； 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
可以就公诉人讯问的情况进行补充性发言； 附带民事诉讼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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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诉讼代理人， 经审判长许可， 可以就
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事实， 向被告人发问； 经审判长许可， 被
告人的辩护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诉讼代理人， 可以在控诉一
方就某一具体问题讯问后， 向被告人发问。

对于共同犯罪案件的被告人， 应当分别进行讯问。 合议庭
认为有必要时， 可以传唤共同被告人同时到庭对质。 控辩双方
经过审判长许可， 可以向被害人、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发问。
审判长对于控辩双方讯问、 发问被告人、 被害人和附带民事诉
讼原告人、 被告人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讯问、 发问的方式不
当时， 应当制止。 对于控辩双方认为对方讯问或者发问的内容
与本案无关的， 或者讯问、 发问的方式不当并提出异议的， 审
判长应当判明情况， 予以支持或者驳回。 审判人员认为有必要
时， 可以向被告人、 被害人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被告人讯
问或者发问。

对指控的每起犯罪事实， 经过审判长允许， 公诉人可以提
请审判长传唤证人、 鉴定人和勘验、 检查笔录的制作人出庭作
证， 或者出示证据， 宣读没到庭的被害人、 证人、 鉴定人和勘
验、 检查笔录制作的书面陈述、 证言、 鉴定结论及勘验、 检查
笔录； 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及其诉
讼代理人， 经过审判长准许， 也可以分别提请传唤尚未出庭作
证的证人、 鉴定人和勘验、 检查笔录制作人出庭作证， 或者出
示公诉人没有出示的证据， 宣读没宣读的书面证人证言、 鉴定
结论及勘验、 检查笔录。

控辩双方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向法庭出示物证、 书证、 视
听资料等证据， 应当向审判长说明拟证明的事实， 审判长同意
的， 即传唤证人或者准许出示证据； 审判长认为与案件无关或
者明显重复、 不必要的证据， 可以不予支持。 被告人、 辩护
人、 法定代理人经过审判长准许， 可以在起诉一方举证提供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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